







黔江发改委发〔2026〕68号

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邻鄂镇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项目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邻鄂镇人民政府：
你府《关于报送邻鄂镇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（邻鄂府函〔2026〕11号）收悉。经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审核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将邻鄂镇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成集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、产业示范、人才培养、生态涵养与科普培训于一体的区域性、综合性、高水平农业科研与实践平台，同意实施该项目。
二、项目代码：2602-500114-04-01-941286。
三、项目业主：黔江区邻鄂镇人民政府
四、项目建设地点：黔江区邻鄂镇沙子场社区。
五、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区红线面积132.58亩。其中：田块整治108亩（水田整治16亩，旱地整治92亩），原道路拆除212米，新建4.0米宽田间道219米、2.5米宽生产路1100米、农机盖板1座、1.5米高挡土墙20米、新建0.4×0.5米排水沟433米、0.6×0.8米排水沟520米、0.8×1.0米排水沟100米，铺设DN500涵管37米、DN800涵管6米、PE管（φ160，1.60Mpa）168 米、PE管（φ110，1.60Mpa）555米、PE管（φ90，1.60Mpa）1882米、PE管（φ63，1.00Mpa）1650米，建设水肥一体化管理房1座及购置首部系统设备等。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：项目估算总投资169.59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用151.88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12.77万元，基本预备费4.94万元。资金来源为黔江区2026年提前批衔接资金和业主自筹。
七、建设工期：6个月。
八、招标核准：本项目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及招标组织形式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和《重庆市黔江区政府投资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组织实施。
九、有关要求：
（一）根据《关于印发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方案的通知》（黔江发改委发〔2022〕64号文）要求，本项目适用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程序。本批复中明确的项目投资估算为项目控制性投资，不再审批项目投资概算。
[bookmark: _Toc174865624][bookmark: _Toc185755155]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强化项目资金管理，切实控制投资，严控工程质量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，确保工程早日建成投用。

附件：邻鄂镇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项目投资估算表


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






附件
邻鄂镇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项目投资估算表
	序号
	工程或费用名称
	金额（万元）

	一
	工程费用
	151.88 

	1
	邻鄂镇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项目
	151.88 

	二
	工程建设其他费
	12.77 

	1
	工程监理费
	3.65 

	2
	前期工作费
	7.44 

	3
	业主管理费
	1.68 

	三
	基本预备费
	4.94 

	四
	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
	169.59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抄送：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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